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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之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公司”或“上市公司”）吸收

合并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有限”）暨关联交易（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前述交易中做出的相关标的

资产 2022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公司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预案及相关议案；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吸收合并交易事项方案、《广西柳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议案；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交易方案、重组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调整、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等相关议案。公司拟通过向柳工有限全体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柳工集团”）、广西招工服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招工服贸”）、

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双百基金”）、

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制造业基金”）、北京诚

通工银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诚通工银”）、建信金融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投资”）、广西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一期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广西国企改革基金”）、常州嘉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常州嘉佑”）及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柳工有限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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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取得证监会《关于核准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向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4021 号）。根据柳工、柳工有限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吸

收合并协议》、《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柳工作为

合并后存续公司将承继和承接柳工有限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及其他一

切权利与义务，并应当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柳工有限作为被吸收合并方，其

法人主体资格将予以注销。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完成本次吸收合并的资产交割。2022

年 3 月 4 日，新发股份上市。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中，公司与柳工集团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柳工集团同意对

标的资产中采用收益法评估并定价的资产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的业绩实现情况

作出承诺，承诺业绩承诺资产于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经审计的收

入分成额不低于 1,404.85 万元、999.48 万元、466.29 万元。其中，收入分成额

=业绩承诺资产相关的营业收入×收入分成率。 

1、业绩承诺资产和业绩承诺范围 

序号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收益法评估资产范围 
评估值 

（万元） 

交易作价 

（万元） 公司名称 
置入股权

比例 

1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77.86% 
专利、软件

著作权 
收益法 803.28 803.28 

2 柳州欧维姆工程有限公司 77.86% 
专利、软件

著作权 
收益法 146.47 146.47 

3 柳州欧维姆结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7.86% 专利 收益法 64.61 64.61 

4 柳州东方工程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77.86% 专利 收益法 421.22 421.22 

5 四平欧维姆机械有限公司 40.49% 专利 收益法 17.55 17.55 

6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100.00% 专利 收益法 75.35 75.35 

7 广西柳工奥兰空调有限公司 51.00% 专利 收益法 14.18 14.18 

8 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1.00% 专利 收益法 161.88 1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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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收益法评估资产范围 
评估值 

（万元） 

交易作价 

（万元） 公司名称 
置入股权

比例 

9 江苏司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51.00% 专利 收益法 116.85 116.85 

10 广西智拓科技有限公司 90.00% 专利 收益法 43.59 43.59 

11 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99.63% 专利 收益法 475.14 475.14 

12 柳工建机江苏有限公司 100.00% 
专利、软件

著作权 
收益法 110.01 110.01 

13 柳工（柳州）压缩机有限公司 60.18% 专利 收益法 16.25 16.25 

合计 2,466.39 2,466.39 

2、业绩承诺金额 

根据《柳工有限资产评估报告》及相关评估说明，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

作为本次评估结论，其中部分专利、软件著作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方法。柳工集

团确认并承诺，业绩承诺资产于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经审计的收

入分成额分别不低于 1,404.85 万元、999.48 万元、466.29 万元。其中，收入分

成额=业绩承诺资产相关的营业收入×收入分成率。 

3、业绩承诺补偿 

如业绩承诺范围公司在对应业绩承诺补偿期内，各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业绩

承诺资产的收入分成数低于各年度承诺收入分成数，则柳工集团应对柳工股份进

行补偿。补偿方式为：柳工集团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柳工股份股份对公司进

行补偿。业绩承诺补偿期内，每年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范围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收入分成数－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收入分成数）÷业绩承诺补偿期内各年

的承诺收入分成数总和×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总和－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的柳工集团应补偿股份数应当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

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按照舍去小数取整数并增加 1 股的方式进行处理。 

柳工集团在补偿期内应逐年对公司进行补偿，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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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时，按 0 取值，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4、减值测试补偿 

业绩承诺补偿期届满后，公司应聘请合格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根据合格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如：期末减值额>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则柳工集团应对公司另行补偿，应另行补偿金额=（期末

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应另行补偿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补偿期

限内已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5、补偿方式 

柳工集团应当首先以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

偿，柳工集团的股份补偿义务（即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的合计应补偿股

份总数）应以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资产采用收益法评估确定的交易价格除以本次

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后确定的股份总数为限。如果业绩补偿期内公司发生除权、

除息事项，或发生股份回购注销的，则柳工集团可用于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

的股份数额上限相应调整。 

6、补偿流程及期限 

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应

在进行年度审计时，对业绩承诺范围公司于该年度截至当期期末实现收入分成数

与截至当期期末承诺收入分成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责公司年度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于公司该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该年度的专项审

核报告（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资产专项审核报告”），柳工集团应当根据专项审核报

告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 

如发生柳工集团须向进行补偿的情形，公司应在业绩承诺资产专项审核报告

出具日起 60 日内计算应补偿股份数，并由公司发出召开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的通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向柳工集团定向

回购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依法予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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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

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公司应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

内，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出股份数量，并将相应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其他股东”

指在上市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柳工集团

之外的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持有者），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柳工集团应赠送给其他

股东的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柳工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应补偿股份

数）/（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公司其他股东各自

按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柳工其他股东合计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数的相对比例享

有上述柳工集团应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 

自柳工集团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或赠送前，柳工集团

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对业绩承诺资产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

明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23）第 441A010559 号），经审计上述标的资产 2022

年度实现的收入分成额为 1,356.48 万元，低于柳工集团承诺的 1,404.85 万元，

差额 48.37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主营业务收

入 

专利技术应

用到产品的

收入占比% 

技术 

分成

比% 

实际收

入分成

数 

业绩承

诺收入

分成数 

差异 

1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51,525.11 35.00% 0.98% 519.73 435.64 84.09 

2 柳州欧维姆工程有限公司 19,959.92 40.00% 0.91% 72.65 73.42 -0.77 

3 柳州欧维姆结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706.19 55.00% 0.97% 19.77 36.00 -16.23 

4 柳州东方工程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48,488.69 70.00% 0.67% 227.41 234.78 -7.37 

5 四平欧维姆机械有限公司 5,645.74 40.00% 0.97% 21.91 19.04 2.87 

6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55,910.13 5.00% 0.91% 25.44 33.87 -8.43 

7 广西柳工奥兰空调有限公司 7,641.39 16.00% 0.72% 8.80 13.84 -5.04 

8 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30,242.21 70.00% 0.56% 118.55 140.68 -22.13 

9 江苏司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44,910.92 60.00% 0.49% 133.29 109.94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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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西智拓科技有限公司 10,115.03 25.00% 1.14% 28.83 17.21 11.62 

11 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8,778.81 100.00% 0.77% 144.60 230.18 -85.58 

12 柳工建机江苏有限公司 14,162.04 20.00% 0.99% 28.04 48.27 -20.23 

13 柳工（柳州）压缩机有限公司 3,457.44 30% 0.84% 8.71 11.98 -3.27 

合计 414,543.61 — — 1,356.48  1,404.85  -48.37  

四、业绩补偿方案 

鉴于标的资产未实现承诺业绩，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关于业绩补偿金

额及股份计算方式的约定，按吸收合并交易时的股票发行价格除权、除息后的价

格计算，不足 1 股的部分按 1 股计算，本次业绩承诺方柳工集团补偿股份数量

为 55,486 股。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 E=（业绩承诺范围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收入分成数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收入分成数）A÷业绩承诺补偿期内

各年的承诺收入分成数总和 B×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总和 C－累积已补偿金额

D 

应补偿股份=当期应补偿金额 E/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F 

单位：万元 

序号 计算指标 金额 

A 2022 年度实现收入分成数与承诺收入分成数差额 48.37 

B 2022 至 2024 年度承诺收入分成数总和 2,870.62 

C 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总和 2,466.39 

D 累积已补偿金额 0.00 

E 2022 年度应补偿金额 41.559  

F 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元/股） 7.49 

G 2022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股） 55,486 

注：①E=A/B*C-D；②G=E/F。 

五、业绩补偿完成后的有关变动情况 

根据《补偿协议》等生效法律文件，对于柳工集团本次补偿的股份 55,486

股，公司应以总价 1.00 元定向回购补偿股份并注销股份。业绩补偿完成后，公

司股本总额和柳工集团持股比例发生变更，需要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章程条款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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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营业执照变更、股东股份变更登记等工作。柳工集团持股比例及公司注册资

本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业绩补偿前 业绩补偿后 

柳工集团持股数量（股） 505,809,038 505,753,552 

柳工集团持股比例 25.922% 25.919% 

柳工股份注册资本（元） 1,951,261,261 1,951,205,775 

六、业绩补偿方案履行的程序及后续安排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4 月 25-26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吸收合并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关联董事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柳工集团根据签署的《业绩承

诺补偿协议》，注销业绩补偿股份 55,486 股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注册资本

由 1,951,261,261 元减至 1,951,205,775 元。 

2、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独立董事对《关于吸收合并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

应补偿股份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因采取收益法进行评

估并作为定价依据的柳工集团承诺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业绩，业绩

承诺方柳工集团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协议约定应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公司本次业

绩承诺补偿方案并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生效协议

的约定，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董事会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交易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监事会认为该方案内

容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证监会相关规定和业绩承诺相关约定，有利于保

障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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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续安排 

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柳工集团应回避表决。本

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以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将与柳工集团签订《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并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约定，办理业绩

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公司章程修订、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通过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和交流，查阅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柳工

集团有限公司对业绩承诺资产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致

同专字（2023）第 441A010559 号）、上市公司与柳工集团签署的《业绩承诺补

偿协议》文件等方式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根据上述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柳工集团业绩承诺资产未实现承诺业

绩，根据《补偿协议》约定，业绩承诺方柳工集团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补偿

义务。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事项尚须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

业绩承诺方柳工集团应回避表决，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提

请并将继续督促公司及补偿义务人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履行相关补偿承诺，

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